附件1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表

	家庭农场名称
	
	地址
(具体到自然村)
	

	工商登记时间
	
	营业执照  编号
	
	示范家庭农场当前层级
	

	农场主姓名
	
	社会职务
	

	农场主
学历及专业
	
	电话（手机）
	

	主要产业
	
	主要农产品
	

	生产规模（吨、头、只、羽、枚、尾、袋）
	
	拥有农机具
	      台（套）

	是否使用“一码通”
	
	是否使用“随手记”记账软件
	

	参加合作社
或协会的名称
	
	注册或使用
商标名称
	

	2022年农产品销售
总额（万元）
	
	2022年农业纯收入
（万元）
	

	家庭农场
劳动力数量
	
	其中：家庭成员劳动力
	
	其中：常年雇用劳动力
	

	土地经营
总面积（亩）
	
	其中：家庭承包经营面积（亩）
	
	其中：流转土地面积（亩）
	

	家庭主要劳动力 职业水平
	1.×× 级职业农民，姓名：×××
2.××（其他），姓名：×××

	农产品（食品）认证以及有效期限
	绿色食品    年     月
有机农产品    年     月
地理标志认证    年     月


	其他申报材料
1.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情况报告（包括：基本情况、主要做法、问题及建议、下一步计划等，主要体现申报条件中要求内容，字数2000字左右）；
2.家庭农场主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示范家庭农场的证书或批文、营业执照复印件；
3.土地承包、流转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
4.家庭农场相关管理制度（生产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5.生产记录、购销台账、会计账簿或财务收支记录簿；
6.其他优秀或先进证明材料复印件；

7.家庭农场“一码通”截图、使用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截图。
（注：该页涉及材料可另页附后。）
  


	家庭农场
	所填内容真实，若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

初审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

农业农村部门

复核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推荐名单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市、县(区)
	家庭农场名称
	经营者
姓名
	家庭
人口
	土地
经营面积
	主要
农产品
	生产规模
（亩、吨、头、只、羽、枚、尾、袋）
	2022年度农产品销售总额
（万元）
	2022年度家庭农场纯收入（万元）
	联系电话
	示范家庭农场当前层级
	是否使用“一码通”
	是否使用“随手记”
	备注

	××市
	
	
	
	
	
	
	
	
	
	
	
	
	

	××县（区）
	
	
	
	
	
	
	
	
	
	
	
	
	

	
	
	
	
	
	
	
	
	
	
	
	
	
	

	
	
	
	
	
	
	
	
	
	
	
	
	
	

	
	
	
	
	
	
	
	
	
	
	
	
	
	


附件3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监测信息表

	家庭农场名称
	

	经营者姓名
	
	电话（手机）
	

	农业农村部门
认定时间
	
	工商登记时间
	

	土地经营总面积（亩）
	
	其中：流转土地面积（亩）
	

	主要产业
	
	主要农产品
	

	生产规模
（亩、吨、头、只、羽、枚、尾、袋）
	
	拥有农机具
	台（套）

	参与经营的家庭劳动力数
	
	常年雇工
	

	注册或使用
商标名称
	
	前两年农产品销售总额（万元）
	2021年

	
	
	
	2022年

	前两年家庭农场纯收入（万元）
	2021年
	前两年家庭纯收入（万元）
	2021年

	
	2022年
	
	2022年

	家庭主要劳动力职业水平
	高级职业农民○   中级职业农民○   初级职业农民○

	农产品（食品）认证以及有效期限
	绿色食品         年     月
有机农产品       年     月
地理标志认证     年     月

	家庭农场
经营者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监测不合格名单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联系电话：

	县、市、区
	家庭农场名称
	不合格主要原因
	是否取消
	备注

	
	
	
	
	

	
	
	
	
	

	
	
	
	
	

	
	
	
	
	

	
	
	
	
	

	
	
	
	
	

	
	
	
	
	


注：不合格原因应注明是属于《陕西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哪一种或哪几种需取消示范资格的情况。

